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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康平县盛德中医院
串换诊疗项目、超标准收
费和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
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
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案

沈阳市康
平县盛德
中医院

52210123
MJ294456
5T

郑国龙

沈阳市康平县盛德中医院串换
诊疗项目、超标准收费和将不
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
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
算的行为，造成医保基金损失
金额27566.48元。

  该院串换诊疗项目的行为违反了《医疗保障基金
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“定点医药机构......
不得串换药品、医用耗材、诊疗项目和服务设
施，......。”的规定，依据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
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和《沈阳市医疗保障行
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第十三条及《沈阳市医疗保
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第7序号规定，作出一般处
罚，对沈阳市康平县盛德中医院处医疗保障基金
损失金额27566.48元的1.5倍罚款，共计41349.72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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